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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博 物 馆 协 会

关于开展 2019-2021 年度博物馆运行
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化和旅游厅）、博物馆行

业组织，各国家一、二、三级博物馆：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博物馆工作重要论

述和批示精神，落实中央九部门《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

的指导意见》有关内容，提高博物馆管理和运行水平，推动

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博物馆条例》《博物馆定级

评估办法》《博物馆运行评估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经国家文物

局批准，中国博协决定于 2023 年 1 月启动 2019-2021 年度

博物馆运行评估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估对象

（一）凡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并保持国家一、

二、三级博物馆质量等级的博物馆均应参加本次运行评估工

作。

（二）在第四批全国博物馆评估定级工作中新取得博物

馆质量等级或晋升等级的博物馆暂不参加本次运行评估。

（三）因机构改革出现合并重组等情形的一、二、三级

博物馆，合并重组前等级不一致的，按照合并重组后新的机

构名称和原先较高的等级参加本次运行评估。

（四）已获得等级的博物馆出现拆分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文物主管部门确定一个机构保留原有质量等级，并按

规定参加本次运行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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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估依据

（一）《博物馆条例》

（二）《博物馆定级评估办法》

（三）《博物馆运行评估办法》

（四）《博物馆运行评估标准》

三、评估周期

（一）本次评估周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

月 31 日。

（二）本次评估中定量数据的统计时点为 2021 年 12 月

31 日，周期性数据的统计区间与评估周期一致。

四、评估工作安排

（一）国家文物局负责制定评估办法、评估标准，并指

导评估工作开展进行。

（二）中国博协作为评估机构，具体负责运行评估的组

织开展，受理各参评博物馆报送的评估文件，并为各参评博

物馆提供业务和技术咨询。

（三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主管部门和博物馆行

业组织配合中国博协，根据实际情况，组织开展本辖区内博

物馆运行评估工作。

五、评估工作要求

（一）凡参加本次评估可于 2023 年 1 月 15 日后登录国

家文物局政府网站通过“全国博物馆年度报告信息系统”（地

址:http://nb.ncha.gov.cn:8081）按要求在线填报《博物

馆运行评估申报书》，并提交相应附件材料，登录系统使用

的账号、密码与填报博物馆年度报告时的账号、密码相同，

不必重复注册。

（二）《博物馆运行评估申报书》中各项指标数据和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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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材料应确保真实、准确，做到不漏报、不错报。具体填写

要求可参考《博物馆运行评估标准》相应指标项的“考察要

点”的说明。

（三）在线完成评估文件填报工作后，需在线打印纸质

《博物馆运行评估申报书》一份，由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或博

物馆行业组织汇总后报送中国博协秘书处。一级博物馆的评

估申报时间截止为 2023 年 3 月 10 日，二三级博物馆为 2023

年 4 月 10 日。

（四）评估申报周期内，中国博协将组织一次在线评估

工作培训班，并编辑出版《博物馆评估工作指南》，指导各

博物馆做好评估工作。培训班报名和《工作指南》获取方式

另行通知。

（五）本次评估工作流程包括定性评估、定量评估、现

场考察和综合评议，参评博物馆在完成申报工作后，还需根

据评估机构通知，配合做好相关后续工作，并对现场考察工

作给予必要协助。

（六）本次评估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

格 4 个档次，中国博协将在完成备案、公示程序后，向社会

公布评估结果。针对评估结果为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的

博物馆，将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相应处理；无故不参加运行评

估的国家一、二、三级博物馆，将按自动放弃相应博物馆等

级处理。

特此通知。

评估工作联系人：

顾婷 13810044229

李晨 186127299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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耿坤 13911997383

附件 1.《博物馆运行评估办法》

附件 2.《博物馆运行评估标准》

附件 3.《博物馆运行评估申报书》

附件 4.《参评博物馆名单》

中国博物馆协会

2023 年 1 月 13 日


